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中所涉及事项专

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2所述，利源股份共

收到 1410 名股民诉讼材料，主要系黄某某、李某某及张某某等投资者诉公司虚

假陈述责任纠纷的案件，涉及诉讼金额累计 57,200.04 万元。截至 2026 年 4 月

28 日：1087 件已有生效判决，诉请金额为 27,550.12 万元，判赔金额合计为

4,352.26万元，已确认其他应付款；249件撤诉，诉请金额为 3,914.52万元；73

件尚无生效判决，诉请金额 4,859.20 万元，预计赔偿金额合计 561.49 万元，已

确认预计负债。截止 2026年 4月 28日，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起诉利源股

份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二审裁定发回重审，目前尚未审结,本案诉讼请

求金额由原 6,352.81万元调整至 20,876.19 万元，现阶段案件仍在审理过程中，

最终赔偿金额暂无法合理预计，故本期未计提相关预计负债。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公司董事会对该强调事项段的专项说明

公司自 2021年 4月 20日至 2026年 4月 28日期间，陆续收到辽源市中级人

民法院《应诉通知书》《起诉状》等材料。根据《起诉状》等材料显示：本公司

于 2020年 7月 2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决定

书认定公司未及时披露大股东股份质押和冻结、重大债务逾期违约等情况，并做

出处罚决定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本公司于 2022

年 10月 25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认



定公司披露 2015年-2017年营业收入和货币资金、2015年-2018年在建工程和利

润总额、2017年-2018年固定资产和固定资产折旧等存在虚假记载情况，并做出

处罚决定对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 60万元罚款。

黄某某、李某某等 1410 个投资者依据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向辽源中院提

起诉讼请求：要求公司赔偿投资损失款约为 57,200.04万元。为维护公司合法权

益，公司聘请第三方专业法律服务机构作为公司代理人，负责办理上述案件。截

至 2026年 4月 28日：1087件已有生效判决，诉请金额为 27,550.12万元，判赔

金额合计为 4,352.26万元，已确认其他应付款；249件撤诉，诉请金额为 3,914.52

万元；73 件尚无生效判决，诉请金额 4,859.20 万元，预计赔偿金额合计 561.49

万元，已确认预计负债。截止 2026年 4月 28日，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起

诉利源股份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二审裁定发回重审，目前尚未审结,本

案诉讼请求金额由原 6,352.81 万元调整至 20,876.19万元，现阶段案件仍在审理

过程中，最终赔偿金额暂无法合理预计，故本期未计提相关预计负债。

为准确预计诉讼赔偿损失，根据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选取示范案件对该类案件的客观事实作出了认定，并以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的核

定结果作为认定本案原告损失的依据，同时明确该系列案件应受《重整计划》调

整，公司据此计提预计负债。不排除报告日后仍有投资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索赔的

可能，对于此类案件由于金额无法可靠计量，故未确认为预计负债。

三、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严格执行审

计准则，为公司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表示理解

和认可。公司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所强调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董事会将持续关注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进展情况，将根据相关进展严格按

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说明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